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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宁波保税区甬海物资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
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11月2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373888008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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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宁波保税区甬海物资有限公司

慈溪市天元镇新鲸体育器材厂

宁波市荣海精密钢管有限公司

宁波图特雷斯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万基特高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新旺构件有限公司

象山巨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余姚市明程灯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双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宏鹰拆船有限公司

债权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金额（本
息+费用）(元)

40605537.35

18646221.99

113573853.6

46224642.22

7651554.8

46545684.84

7048465.64

17815809.57

76062874.5

44850002.26

抵押情况

关联企业象山甬海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土地52776.78平方米（80亩）

1、沈波名下浒山街道三北西大街南侧青少年宫路西侧，商业用房建筑面积392.17平方米，土地面积67.3平方米；2、沈波名下浒山街道三北西大街南侧青少年宫路西侧，商
业用房建筑面积205.71平方米，土地面积35.3平方米；3、沈波名下浒山街道三北西大街南侧青少年宫路西侧，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54.12平方米，土地面积26.45平方米

宁波姚北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村（特色工业园区）内的商业服务业用地20651.01平方米及地上建
筑物17015.53平方米。

1、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舟山市普陀区鲁家峙岛C03-02地块6512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作为抵押；2、舟
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名下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鲁滨路、鲁海路的14套商铺1380.61平方米）。

1、楼建强名下坐落于慈溪市桥头镇吴山南路795-875号不动产共计19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783.51平方米；2、卢爱娥名下
坐落于桥头镇吴山南路795-875号不动产共计2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74.26平方米

宁波新旺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的7套2148.17平米商铺

宁波巨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象山县爵溪街道林杏路26号6724.82平方米（10.08亩）城镇住宅用地（临时土地证）。

张利苏夫妻名下位于浙江湖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的24套商铺，面积1274.3平方米。

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名下的余姚市城区丰山路398号9502.01平方米商业用房及相应的1909.86平米方商业用地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岱山县岱西镇长欣西路721号工业用地，总面积70575.6平方米

保证人

法定代表人王惠敏的个人保证担保，关联企业宁波荣驰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宁波中坤钢铁销售有限公司、象山甬海置业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沈波、叶旭旦

宁波市应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市姚北大酒店有限公司、宁波赛博电
器有限公司、浙江省三门弘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应孝炳、应荣海、杨红梅

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祥和电子有限公司、陈志
华、李敏、陈国华、陈晓英

慈溪市银宝锁业有限公司、楼建强、卢爱娥

宁波新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潘亚方、汪惠儿、余燕儿、宁波新旺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新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余姚市鑫茂灯饰有限公司、诗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小珍、成苗根、张利苏、成伟伟

周桂芳、吴乐娃、谷秀华、谷秀军、谷秀龙、孙秋珍

浙江省岱山县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虞元杏、於淑英、何海、何瑛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

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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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鑫茂灯饰有限公司、诗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小珍、成苗根、张利苏、成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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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

近期，有商家借机对保健

品打“疫情牌”，明示或暗示所

经营的产品对新型冠状病毒有

免疫、防护功效。对此，江苏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严禁借

防控疫情之名，对保健品进行

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不得

明示或暗示所经营的保健品对

新型冠状病毒有免疫、防护功

效。此前，北京、天津、广东、湖

南、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市，

也都强化了对保健品的监管，

提醒民众谨防类似宣传。

多省市密集出台措施强化

保健品监管，主要因为疫情给

保健品夸大宣传以可乘之机。

个人如何做好疫情防护，成为

民众普遍关注的话题，每个人

对保健品的认知不同，而在疫

情的特殊背景下，很多消费者

难免对保健品功效秉持一种宁

可信其有的态度，继而催热了

保健品市场行情。即使无人在

这方面故意误导或夸大，保健

品需求也可能出现增长。有业

内人士甚至判断，疫情过后，营

养保健食品行业或将迎来发展

的“春天”。

行业协会、保健品生产销

售企业等主体出于自身利益，

当然很愿意借机唱多，为保健

品行业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唱多不等于夸大，在这样的

特殊时期，若保健品行业继续

虚假宣传这样的套路，结果恐

怕得不偿失。

保健品打“疫情牌”，很多

都涉嫌虚假宣传，比如部分保

健品生产销售企业宣传产品具

有提高免疫力等作用，甚至直

接宣扬产品具有防护病毒等功

效。这种宣传往往很有效果，

但其危害也显而易见。疫情难

免会导致恐慌，保健品见缝插

针，更容易让人上当受骗。关

于日常防疫，社交媒体近来出

现不少谣言或伪科普文章，保

健品夸大宣传隐含其中，更不

易觉察，也更难以溯源。夸大

保健品的防疫作用，不仅让防

疫方式不正确，而且还会催生

对疫情麻痹心理。

近期多地齐声对保健品发

出警示，除了立足当前加大监

管力度外，更包含浓厚的防范

意味。提前为保健品营销划定

红线，有利于营销人员事先进

行自我约束，进而做到防患于

未然。自去年以来，在保健品

包装、命名和功能介绍等方面

出台了不少新规，这些新规的

作用如何，不妨放到当前的背

景下加以检验，假如企业借疫

情违反这些规定，理当通过严

惩来提升新规的震慑力。

提前防范更需民众做好配

合。执法部门可以对企业划定

红线和严厉执法，但对普通民

众，则只能加以警示和规劝，这

就要求民众对于保健品夸大宣

传和过度营销等现象，要有高

度的警觉性，不仅要对防疫知

识全面掌握，还应对保健品打

“疫情牌”营销的套路，有充分

了解和清醒认识。

李万友

据报道，3月8日，吴先生从泰国回国探亲，经社区沟通后，前往安

徽枞阳县指定宾馆进行14天集中隔离观察。但入住时被收取了9800

元隔离费用。经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后，费用已退。

目前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加大，作为境外返乡人员，有责任和

义务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但积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却被收取

“天价隔离费”，当地此举的合理性难免受到质疑。费用虽已被退回，

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却不能就此掩盖过去。

首先，从收费到退费结束，均无说法，从头到尾一笔“糊涂账”。更

具讽刺意味的是，费用是当地卫生院副院长通过私人微信收取，尽管

开具了相关酒店的预收订金收据，仍然让人看不明白。

当地卫生院说预收款政策是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定的，防控指挥

部却说定点隔离观察产生的相关费用，一律由县乡两级承担。可见，

当地对此费用问题，并无统一政策预案，县乡“打架”的结果，必然是民

众“受伤”。

不可否认，目前一些地方出现隔离费用乱象，有其客观原因。对

枞阳而言，吴先生也是其处理的首位国外返乡人员，确实缺少经验。

但“法无授权不可为”应是行政原则，疫情防控应坚守依法、科学、有序

的总原则。

如今，随着境外疫情形势越发严峻，回国人员会逐渐增多，隔离观

察必然是防疫刚需。因此，隔离费用问题不能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隔离费用问题，有地方全部由政府承担，也有地方政府付大

头。多位法律学者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说，“由实

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提供生活保障”，虽然“提供生活保障”不等于

明确费用由政府出，但可参照立法初衷与法律原则，应由民众配合隔

离、政府承担费用。

无论如何，向民众收取高额隔离费用都欠妥，更不能偷换概念玩

花招。因而，有必要厘清“天价隔离费”的来龙去脉，并公之于众，对涉

嫌违规、违法行为也应追责。

此外，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当务之急，各地应结合实际，出

台明晰的政策，为集中隔离人员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各地防控需求。

14天收9800元：隔离费不能成“糊涂账”

有必要厘清“天价隔离费”的来龙去脉，并公之于众，对涉

嫌违规、违法行为也应追责。

保健品打“疫情牌”
防止伪装科普的虚假宣传

提前为保健品营销划定红线，有利于营销人员事先进

行自我约束，进而做到防患于未然。


